
115年度宜蘭縣政府脫貧方案

陽光少年暑期工讀計畫

壹、計畫緣起：

為了協助本縣經濟弱勢家庭第二代子女脫離貧窮的機會和能力，本府

辦理「陽光少年暑期工讀計畫」脫貧方案，提供本縣弱勢家庭戶內就讀高

中職以上子女，於每年7-8月暑期期間參與工讀，讓學生能累積自我人力

資產，並減輕開學後家庭之經濟負擔，同時以「增權」觀點，發展第二代

脫貧策略，增強社會生活權能，提升自我競爭力，使其及家庭能儘早脫離

貧窮世代循環。

貳、計畫目標：

統整及運用社會資源，設定短期目標為「累積利於未來生涯發展之資

產」，以資產類型區分為以下四點，並發揮相互加乘的效果：

一、經濟資產：藉由暑期的工讀機會賺取工讀金，鼓勵自我儲蓄。

二、人力資產：藉由工讀的職場學習，儲備未來社會生活潛能。

三、社會資產：藉由方案的規劃能提升人際關係知能，建立互助支持網絡。

四、心理資產：藉由工作過程能合力完成服務行動，提升自我覺察及自信

等心理能力。

參、主辦單位：

宜蘭縣政府社會處。

肆、協辦單位：

須符合依法登記立案之縣內社會福利機構、團體或財團法人基金會等單位。

伍、參加對象與人數

一、參加對象：年滿16歲，設籍本縣且符合下列福利身分，並就讀日間

部高中職、專科以上之在學學生（惟報名時倘為專科以上之當年度畢

業生不符資格）。

（一）本縣列冊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高中職、專科以上之在學學

生。

（二）本府社會處社工員及社福機構團體服務在案所推薦之高中職、

專科以上之在學學生。

二、參加人數：本計畫參加名額計20人，依上述對象類別依序錄取至額
1



滿為止，以具低收入戶身分之學生優先錄取。 

陸、計畫內容：

一、辦理暑期工讀職前說明會:

讓工讀學生瞭解工讀內容，另安排講師講授勞工、法律、就業

等相關規範，透過實作與分組討論認識職場與社會運作方式，引導

學生練習團隊合作，也讓工讀學生具備基本勞工權益知能。

二、查訪輔導工讀情形：

透過關懷及訪視過程，瞭解學生工讀收穫及困難點，提供學生心

理性及實質性支持。

三、辦理暑期工讀成果發表會:

由本府社會處辦理成果發表會，讓工讀學生及機構同仁一起參與，

可以讓分別在不同社會福利機構工讀的學生，互相分享工讀期間的工

作體驗及收獲，也可以讓學生檢視自我工讀歷程，透過在工作態度、

人際關係、自我價值、社會參與等各面向之自我覺察，讓每位學生學

習與成長。

柒、工讀薪資：

一、115年度工讀時薪計196元，2個月工作時數最高300小時，薪資最高

5萬8,800元，最低不得低於240小時。

二、單月薪資達基本工資 2萬 9,500元需扣除二代健保費(計費所得*費率

2.11%)，列冊之低收入戶除外。

捌、預期效益：

一、扶助經濟弱勢家戶學生20人。

二、減輕開學後家庭所需之經濟負擔。

三、提升自我覺察及自信心。

四、增加學生職場經驗與工作體驗。

玖、附件：

    一、工讀單位須知及配合事項。

    二、工讀單位人力需求申請表。

    三、工讀單位切結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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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四、工讀學生出勤紀錄表。

    五、工讀薪資領據。

    六、工讀學生考核表。

    七、工讀學生須知及配合事項。

    八、工讀學生報名表。

    九、家長同意書。

    十、工讀學生工讀週誌。

    十一、工讀學生心得報告。

拾、聯絡窗口：

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社會救助科

聯絡人：林小姐、卓小姐

電話：03-9328822轉 340、359

傳真：03-9326263

E-mail：1045101085aa@mail.e-land.gov.tw

拾壹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如有未盡事宜得修正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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